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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供應商個資保護事項、誠信經營及企業社會責任聲明                                                   

 

致供應商夥伴 

當您本人或您所屬的機關、單位或公司參與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關貿網路）採購作
業程序時，敬請配合本公司誠信經營、ISMS 資訊安全管理及內控作業、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等
要求，閱讀並簽署確認配合相關作業規定： 

 

一、個人資料保護告知事項 

您本人或您所屬的機關、單位或公司同意，關貿網路及各委外服務廠商，基於請採購作
業、供應商管理、系統營運、帳務管理、客戶服務及其他合於關貿網路章程或營業項目
所定業務需要之特定目的，依採購作業程序所示之個人資料類別蒐集供應商及其代表人
員之個人資料，供關貿網路營運期間內與採購作業涉及區域範圍內進行聯絡、供應商管
理或供應商資料庫使用。除非法令規定或經過您的授權，關貿網路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
提供給其他人。 

如需請求查閱、提供複本、更正或補充個人資訊及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請電洽關
貿網路行政財務部採購專員或個資保護服務專員。 

由於資料不完整將影響採購作業或供應商管理之順暢，倘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時，關
貿網路礙難提供您或您所屬的機關、單位或公司繼續參與本次採購作業。 

 

二、供應商個資保護承諾 

貴公司執行本合約之工作項目時，涉及關貿網路或其客戶之個人資料及相關檔案之蒐
集、處理或利用，應遵循下列事項並應接受關貿網路之稽核監督： 

(一)貴公司同意僅限在合約期間，基於執行本合約工作項目之目的且必要範圍內，適法
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及相關檔案。 

(二)為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並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貴公司同意採取符合法令規定之技術上及組織上之措施。 貴公司明白上述符合個
人資料保護法之安全維護措施包括：（1）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2）界定個人
資料之範圍（3）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4）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
制（5）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6）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7）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8）設備安全管理（9）資料安全稽核機制（10）使用紀
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11）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三)貴公司不得將負責之涉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本案工作項目複委託予第三
人，若需進行複委託， 貴公司需事先告知並取得關貿網路書面同意始得辦理。即
使將相關工作項目複委託與第三人， 貴公司仍須盡到監督之責並應符合本合約規
定之要求。 

(四)貴公司或其受僱人、履行輔助人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或本合約條款時，應立即
通知關貿網路並採行補救措施。 

(五)貴公司履行本合約過程中，如有自關貿網路下載個人資料檔案，需在當次工作結束
後會同關貿網路人員刪除該個人資料檔案至無法還原，並在服務紀錄上共同簽名確
認。合約關係終止或解除時， 貴公司應將個人資料載體返還，並將儲存於 貴公
司持有之個人資料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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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確認履約過程中個人資料蒐集、保管、處理、利用或刪除的適法性， 貴公司平
時應蒐集辦理法令或合約要求措施之佐證資料，並同意配合關貿網路之稽核作業提
出說明、佐證。關貿網路認為必要時，將派員實地訪查。 

(七)貴公司明白若因違反本合約或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而致關貿網路遭受任何處罰或遭
第三人求償等，關貿網路將向 貴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三、反賄賂聲明 

貴公司確實知悉關貿網路特別要求員工公平、誠實從事業務活動，嚴守法令與交易誠信
原則。 

貴公司承諾現在及未來，不對關貿網路直接或間接經手相關業務之人員，就其執行職務
或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交付賄賂或提供任何有價物品、服務等不正利益。
即， 貴公司承諾不對前揭人員提供、承諾或支付金錢、禮品、貸款、餐點、住宿、娛
樂、贊助、捐助、旅遊或其他有價物品、服務，以符合關貿網路公平誠信之經營政策。 

 

四、保密承諾 

貴公司基於執行本採購案工作項目之目的，且為必要範圍內，為保密需要，承諾如下： 

(一)貴公司因辦理本案而直接或間接取得、持有或知悉關貿網路之客戶資料、技術秘
密、營業秘密或涉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資訊，均屬關貿網路之秘密，除經關貿網路
事前書面同意外， 貴公司不得加以利用或洩漏、告知、交付、移轉予其他第三人
或供第三人為任何方式之利用。 

(二)貴公司同意因辦理本案所接觸記載關貿網路機密資料之文件或其影本、儲存媒體等
皆屬於關貿網路所有，貴公司應予以保密。執行終止後， 貴公司應返還所占有之
相關機密資料，倘機密資料為系統軟體等電磁紀錄時， 貴公司並應切實執行系統
軟體及電磁紀錄之移除或消磁作業。 

(三)因 貴公司或其指派人員之故意或過失洩露第一條之秘密，致生損害於關貿網路或
第三人者， 貴公司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四)貴公司擔保 貴公司之受僱人、受任人、代理人、繼受人及履行輔助人等，均亦遵
守本保密約定。如有違反因此致關貿網路或第三人所生之損害， 貴公司應負連帶
責任。 

五、企業社會責任準則 

關貿網路希望能與 貴公司在執行採購案的同時，一同致力於企業社會責任之落實，故建立
以下企業社會責任準則，關貿網路將關注下列議題及社會衝擊事件等做為對 貴公司評估之
主要依據： 

（一）員工權益 

(1)供應商員工之僱用、解僱、資遣等，應符合當地政府相關法令條文及所屬產業
準則，以誠信相待員工，使其了解依營運所在地國家之勞動法律及其所享有之
權利，並於僱傭合約中敘明相關勞動條件，不得以欺瞞、脅迫等手段，強迫員
工提供服務。 

(2) 供應商應符合當地政府法律及所屬產業訂定的標準工時，不得強迫員工提供超
出標準工時之勞務，並應保障員工享有合理之休息時間及提供對等之加班費
用，且員工薪資不得低於法令規定之基本工資，工資單據應載明薪資、加班費
用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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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當地政府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供應商不得雇用童工(依當地政府規定之年
齡為準)，且對於未滿 18歲之未成年員工不得使其從事具有危險性之工作。 

(4) 供應商對於員工之僱用、升遷、退休、獎勵、薪酬、福利等應實施平等政策，
不得因國籍、膚色、種族、宗教信仰、健康狀況、年齡、性別、性取向、社經
階級等有差別待遇。 

(5) 供應商對於危害勞工權益之情事，應提供有效及適當之申訴機制，確保申訴過
程之平等、透明。申訴管道應簡明、便捷與暢通，且對員工之申訴應予以妥適
之回應。 

(6) 供應商應有積極作為防範任何形式之性騷擾、不當體罰、人身傷害、恐嚇等，
且應設有反應管道及訂定相關之規範。 

(7) 供應商應尊重員工權利，包括但不限於結社自由和參加勞工委員會等，並應遵
照當地法律相關規定，不得限制員工參與相關活動，且參與之員工不應此而遭
遇任何報復、恐嚇等行為。 

（二）環境保護 

(1) 供應商在營運期間產品製造及服務時，應遵守當地政府的環境相關法規規範，
適切地保護自然環境，並取得、維持、更新必要之許可證照。 

(2) 供應商對於廢棄物及排放，應落實相關制度及採取積極作為避免造成任何形式
之污染，並妥善處理廢棄物。 

(3) 供應商於產品製造期間及提供服務時，應盡力減少資源及能源消耗，並增進資
源與能源之再利用。 

(4) 供應商承諾產品製造及提供之服務皆符合國際相關法規及當地政府之規定，不
使用禁／限用之物質。 

(5) 為降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境之衝擊，供應商應盡可能配合提供綠色環保產品。 

（三）職業安全 

(1) 供應商應提供所有員工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並遵守當地政府法令及國際間
有關之規定及制定相關規範，對於所有員工應積極主動提供相關教育訓練、指
導等，以預防及降低緊急事件發生時之危害。 

(2) 供應商應於員工作業環境中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避免員工或他人有直接或間
接的危害，且應建立緊急事件應變措施，以便於危害發生時，即時回報權責人
員並採取相關作為，用以降低危害。 

(3) 供應商與關貿網路簽訂合約，應依必要性提供有關職業安全作業之相關文件，
及遵守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合約執行時若發生任何意外
事故時，應立即回報予關貿網路，並依合約相關規定辦理。 

（四）選商及合作評估 

供應商同意遵循關貿網路之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並知道關貿網路將參考其是否有影
響環境與社會之紀錄及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情況，作為後續合作評估之依據。一
旦發現供應商涉及違反政策，且對供應來源社區之環境與社會造成顯著影響時，關
貿網路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合約之條款。 

 

 

 

 


